
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會議

資料文件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
有關適用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的

擁有權及公司管制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《廣播條例》有關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

務持牌機構的擁有權及公司管制的相關條文。

背景

2 . 我們得悉麗新發展有限公司(麗新)公布，該公司已於二零零

二年七月九日，就買賣其持有的亞洲電視有限公司(亞視) 32 .75%
股 權 一 事 ， 與 Tom.com 全 資 擁 有 的 附 屬 公 司 Tom Television Group
Limited 簽署諒解備忘錄。據我們了解，該諒解備忘錄是一項買賣
意向書，而非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。亞視現時持有本地免費電

視節目服務牌照。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四日，當局並無接獲

亞視就麗新現時持有其股權的變動而提出的申請。

3 . 對於傳聞所指的股權變動，由於持牌機構未有提出申請，當

局無法評論那些法例條文與此有關。不過，持牌機構有責任確保

其在牌照有效期內，任何時間都符合有關擁有權及公司管制的法

例規定。如持牌機構通知當局及廣播事務管理局(廣管局)其股權

及管理架構有所變動，我們會研究有關資料，以確保持牌機構繼

續符合法例規定，並確定持牌機構是否須事先取得廣管局或行政

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。有關適用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

牌機構的擁有權及公司管制的法例規定，載列於下文各段，供議

員參閱。至於議員要求提供的背景資料，包括在一九九三年對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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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除的《電視條例》所作的修訂；自一九九三年起須事先取得有

關「不符合資格人士」 1 批准的股權變動個案；以及海外司法管

轄區實施有關跨媒體擁有權的限制等資料，則載列於附件。

擁有權及公司管制

4 . 政府在一九九八年全面檢討電視政策，並就檢討結果進行公

眾諮詢。該次檢討的範圍，包括電視服務持牌機構的擁有權和公

司管制等規管事宜。新的規管制度載列於《廣播條例》(該條例)

內，該條例已於二零零零年獲立法會通過。

5 . 根據該條例，有關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的擁有權

及公司管制包括下述四方面：

( a ) 對不被視為適當人選的人的限制；

( b ) 對公司身分的限制；

( c ) 對非永久性居民的限制；以及

( d ) 對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限制。

適當人選

6 . 我們的政策目標，是確保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及任何對持

牌機構行使控制的人士均須為適當人選，並須保持為適當人選。

該條例第 21 條已載列這項規定。該條例第 2 1 ( 4 )條又訂明，在決
定持牌機構或對持牌機構行使控制的人士是否適當人選時，須予

考慮的因素包括︰該人的業務紀錄；該人涉及賄賂、偽造帳目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在已廢除的《電視條例》下， d i s q u a l i f i e d  p e r s o n 的 中 譯 名 稱為「喪失資
格人士」，在《廣播條例》下，該中文名稱則為「不符合資格人士」。



3

貪污或不誠實罪行的刑事紀錄；以及該人在其必須具誠信公正品

格的情況下的紀錄。

公司身分

7 . 根據該條例第 2( 1 )條有關“通常居於香港＂的定義，所有持
牌 公 司 必 須 於 香 港 成 立 ， 以 確 保 它 們 受 到 香 港 的 法 例 監 管 。 此

外，該條例第 8( 3 )條規定，如任何公司屬某法團的附屬公司，則
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不得批給該公司，以確保持牌公司為

獨立個體，其管理及控制權不受其他公司左右。

對非香港居民的限制

8 . 為確保照顧當地觀眾的口味及利益，很多司法管轄區都限制

電視台的外資擁有權。香港對持牌廣播機構行使控制的人士或公

司的限制，是以居港年期而非國籍或公民地位作為考慮。我們透

過該條例內的下列條文，限制非永久性居民影響和控制本地免費

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：

( a ) 根據該條例附表 1 第 20 條的規定，非永久性居民須事
先經廣管局書面批准，方可持有、獲取、或行使、或導

致或准許他人行使在總計表決控制權中合計佔 2% 或

多 於 2% 但 不 足 6%， 或 6 %  或 多 於 6% 但 不 多 於

10%，或多於 10%  之數；

( b ) 根據該條例附表 1 第 19(1 ) ( c )條所訂定的公式，將受限
制表決控權人(即擁有表決權的非永久性居民)在持牌公

司股東大會的投票中所投的票數減低至 49%；以及

( c )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大部分的董事及主要人

員，包括負責挑選、製作和編排節目的主要人員，均須

是香港永久性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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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限制

9 . 為了盡量避免利益衝突、鼓勵在傳媒市場的競爭及避免輿論

一致等情況，經營某類業務或與某類業務有關的人士或公司，除

非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公眾利益為理由予以批准，否則

不准持有本地免費或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，或對該等持牌機構

行使控制 2。該條例把上述人士或公司界定為“不符合持牌資格

人士＂，有關條文載列於該條例附表 1 第 2 部。不符合持牌資格
人士不得對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行使控制，這些人士

包括：

( a ) 其他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；

( b ) 聲音廣播持牌機構；

( c ) 廣告宣傳代理商；以及

( d ) 在香港印刷或製作的報刊的東主；

以及對這些機構行使控制的人，或這些人士的相聯者。

10 . 依據該條例附表 1 第 3(3 ) 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考
慮 公 眾 利 益 以 決 定 是 否 給 予 批 准 時 ， 須 考 慮 (但 不 限 於 )下 述 事

項：

( a ) 對有關服務市場的競爭的影響；

( b ) 觀眾獲提供更多元化電視節目的選擇的程度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“行使控制”包括擔任該公司的董事或主要人員，或成為該公司逾 1 5 %
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或表決控權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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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對廣播業的發展的影響；以及

( d ) 對經濟所帶來的整體利益。

工商及科技局

資訊科技及廣播科

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四日



附件

對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限制

早於《電視條例》於一九六四年開始施行時，當局制訂的

規管制度，已有對跨媒體擁有權實施若干限制。隨 科技及傳

媒市場不斷發展，有關限制已不時加以修訂。

《 1993 年電視(修訂)條例草案》的主要目的，是就規管收
費電視制定法律架構。該條例草案其中一項修訂，是擴大“不

符合持牌資格人士＂這個定義的範圍，以涵蓋首個收費電視持

牌機構及任何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相聯者。有關該條例草案

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載於附錄 I。由於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

定義在過去多年曾作出若干修訂，在參考過去不符合持牌資格

人士獲得批准的名單時，應同時參閱有關對這些人士實施限制

的各項修訂。有關資料載於附錄II（請參閱英文版）。

政府就媒體擁有權制定規管架構時，通常力求達到各項施

政方針而又能夠取得平衡，有關的施政方針包括保障表達不同

意見的自由、鼓勵節目多元化、促進競爭和吸引投資。此外，

在科技匯流年代，政府必須確保規管架構保持靈活，以配合日

新 月 異 的 科 技 發 展 、 跨 界 別 的 匯 流 情 況 及 不 斷 改 變 的 經 濟 環

境。

附錄 III（請參閱英文版）載列若干海外司法管轄區對跨媒

體及同一媒體的擁有權重疊的限制。有關規管架構的資料是資

訊科技及廣播科根據可供參考的文件而編製。由於部分司法管

轄區現正修訂其媒體擁有權的規管制度，因此該附錄所載的資

料日後可能會有改變。












